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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实现的道德建设方向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内容提要］  道德与政治都来源于人对社会的需要和社会对人的要求，并由此决定了政

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道德建设成为政治治理实现的奠基形式。民主政治之于当代人类

社会发展，只能是以宪治和法治为基本维度的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实

现的必然前提和基本方式是加强宪政伦理道德建设。宪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

为宪政主义民主政治提供普遍平等的自然法则、人性论基础和人权维护、权利保障与权

力监约的价值尺度、道德原则和行动规范体系，所以宪政伦理道德建设应围绕“人”、

“欲”、“权”而展开：对“人”的自然存在论和社会生存论探讨，为宪政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提供人人平等的自然法则、价值尺度、契约精神；对“欲”的生物学和文化学探

讨，为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对“权”的全方位考察，则为宪

政主义民主政治治理提供人权维护、权利保障与权力监约之相协调与均衡的社会机制和

行动规范体系。 

［关键词］  宪政主义民主政治  自然法则  人性论基础    宪政伦理   道德原则    

 The Direction of Moral Construction
to Realize Democratic Politics
Tang Dai-xi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Summary: Both morals and politics stem from people''s requirements towar
d society and social requisition toward people. Thus, it is determined that pol
itics must be based on morals, and so, mor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f
oundation-laying form to realize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d
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can only be dem
ocratic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inevitable prerequisite an
d basic way to realize such politics is to strengthen the ethics construction o
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basic task of such ethics construction i
s to offer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uch things a
s follows: general-equality laws of nature, foundation of theory of human nat
ure, and the measure of value, morals principle, and system of action standa
rds to safeguard human rights and other general rights, and to supervise th



e power. So, the ethics construction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hould b
e launched around people, want, and right. To discuss the natural existenc
e and social survive of people, would offer the Law of nature, measure of val
ue, and agreement spirit for the equality of everyo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
f democratic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o discuss want biologicall
y and culturally, would offer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theory of human natur
e to construct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o inves
tigate right Omni-directionally, would offer the coordinating and balanced soc
ial mechanism and action standard system to safeguard human rights and ot
her general rights, and to supervise the power.
Keyword: Democratic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Law of nature; F
oundation of theory of human nature; Ethic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
t; Ethical principles

       一、政治与道德 

政治与道德的来源和目的  政治和道德是一对孳生姊妹，它们都产生于人对社会的需要和

社会对人的要求。人一旦诞生，必然面临两种现实：一是人作为独立的个体，面对有限

的生命必须努力地活下去；二是人作为弱小的生灵，面对一无所有的生存状况必须创造

条件勇敢地活力下去。由此人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目的，即人一旦成为人，就要努力

使自己很好地活下去而成为自我完善的人。然而，任何人都离不开社会，社会是人人自

我完善的唯一途径。具体地讲，人通过社会而完善自己实际上是人要通过他人而完善自

己：人对社会的需要是人对他人的需要，社会对人的要求即是他人对自己的要求。所以

人对社会(即人)的需要，产生出道德；社会(即人)对人的要求，则产生出政治。 
政治和道德的之所以是一对孳生姊妹，还在于政治和道德的目的相同，它们都是促进人

人实现自我人生目的、获得自我人生完善的两种方式，因为人所需要的社会如果没有良

好的秩序，个人的人生目的就难以获得实现，所以社会必须需要政治的治理与引导；反

转来看，如果个人无视社会的要求而自行其事，即使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也难以获得长久

的维持，所以人必须需要道德的约束与教化。亚里士多德曾这样坚持认为，人要美德的

人得力道德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塑造：道德对人的塑造是使人知德，政治对人的塑造是使

人行德。因而知德和行德，构成了人实现自我完善、达向人生目的的两种并进的方式与

途径。所以作为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和作为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实际上

是同一科学的两个分支，伦理学以研究个人的美德为主题，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影响行

为，它的基本任务是讨论人按照什么样的规范行动才是理性的、道德的，其实践指向是

引导个人如何理性地和道德地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政治学则研究个人如何组织成为

社会和国家，以什么为准则来建立政府、制定法律，其实践指向是如何理性地、道德地

引导和规范政府治理国家、秩序社会，从而帮助个人实现自我完善之目的。  
政治与道德的生成的人性基础与利益指向   人之所以需要社会，是因为“自然赋予人类

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满足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们薄弱的手段。”面对此，人类

必须努力从手段方面革新自我，其卓有成效的方式是走向他人，组建社会，这是人人解

决其生存“手段薄弱”的最好方式与途径，因为“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

陷，才可以和其它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它动物取得优势。”[1](P580) 
抽象地看，人对社会的需要表征人希望通过创造社会和维护社会来实现做人的完整生存

权利；具体地讲，人对社会的需要则表征为人希望通过创造社会和维护社会来实现自己

应得的生存利益：“‘权利’之于人，永远都不是空洞的。空洞的权利只相对空洞（或

者说虚空状态）的人而言，一旦人都因外力的原因而变成了虚空状态的人，那么，这样

意义上的人也就事实上变成了“非人”，而非人之于权利是毫无意义的；相反，权利之

于非人也失去了任何作用。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权利”和“人”都等于零状态。“权

利”之于人，永远都具有其“实项”内容。这个实项内容就是利益。权利非它，权利就

是利益。”［2］(P200)简言之，人对社会的需要，即是人凭借社会而实现其完整的生

存权利和获得应得的生存利益。因此，人对社会的需要既表现为人的利己与自爱，又展

开为利他和爱他：利己与自爱的抽象形式即是做人的完整生存权利的获得，其具体内容



则是生存的应得利益的满足；而利他与爱他的抽象形式即是在实现自我权利的同时不侵

犯他人(社会的)生存权利，其具体内容就是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社会的利

益)。由此看来，人对社会的需要恰恰根植于其生物本性的土壤之中：社会生物学家威尔

逊一直坚信：人类与其它生物物种根本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的自爱、自利、利

己、自私的本性，是各种物种生命存在的共通本性，而人类的爱人、利他、互助、贡献

以及必要的自我牺牲的本性，同样是自然生命世界里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本性与能力，

即一切生物物种为保存自身生命存在，不仅需要直接的、眼前的、能够得到现实满足的

自爱、自利、利己、自私的本性，也需要间接的、长远的、未来才得到满足的爱他、利

他、互助、贡献以至必要的牺牲的本性与行为。将自爱、自利、利己、自私本性生殖为

爱他、利他、互助、贡献的本性，这是自然法则使之然，即生存斗争、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的自然法则对所有生物物种所进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要求与激励，必然塑造所有物

种生命的自爱与爱他、自利与利他、利己与互助、自私与贡献及自我牺牲----正反对立

的二元本性，这是一切生物物种能否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获得保存自身生命存在的强劲

力量的生命来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世界里，天生绝对自私和利己的生物物

种，必须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学会变异，学会适应，学会汇聚力量和使用力量，学会眼

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考虑，学会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求平衡。这样，绝对的自私主义

生殖出有条件的利他主义，无所顾忌的利己主义必然遵循自然的法则而变异出合理的利

己主义。［3］所以，人对社会的需要，是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他的对立统一、均衡、

协调与和谐，即人对社会的需要本身必然要求人成为理性的人。 
社会对人的要求既直接地来源于人对社会的需要，又是人对社会需要的实现方式，所以

社会对人的要求必须建立在人对社会需要的基础上，更明白地讲，政治必须建立在道德

基础上。这是我们正确理解社会对人的要求的认知前提。 
社会既是人的集合体，也是欲望和需要、权利和利益的集合体，更是权力与暴力的集合

体。由于这三方面的规定性，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构成了欲望与需要、权利与利益的

关系，在这样关系构成中，人对人以及人对社会的任何需要，都表现为欲望与需要、权

利与利益的需要，即任何个人的欲望和需要都涉及到他人和社会的欲望和需要，任何人

的权利和利益要求都关联着他人和社会的权利和利益要求，所以任何人对权利与利益的

任何欲望与需要、追求与实现，都涉及到自身与他者(他人、社会)之间的权利与利益的损

益问题，为很好地解决其权利、利益的损益问题，社会不得不创造权力与暴力：前者是

人人按照对社会的需要而以某种方式把管理自己和治理社会的权利交出来所形成的公共

权力，简称为国家权力或政府权力；后者是社会根据对人的共同要求而创建公共权力的

载体，即社会治理的公共机构、组织。由此，社会对人的要求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

个人提出具体的和共守的行动要求与规范，以引导人的欲望和需要，促进人人自觉地在

利己中利他、在自爱中爱他，实现人人生存权利的完整获得和人人应得利益的满足；二

是对权力和暴力做出限度的制约规则与规范操作程序，以引导政府和机构在合法的限度

内行使权力和暴力来维护人人的完整生存权利和保障人人的应得利益。 
政治与道德的生成关系     米恩尔曾经对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做了严肃的思考，他说，“没

有道德就不会有任何社会生活。略微思考一下财产制度和履行承诺就足以说明为什么。

无论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如何，财产制度和履行承诺都是每一个人类共同体所必不可少

的。假如没有某种形式的财产制度，各种物质财富就不可能被拥有、使用或保持，社会

成员就不能生产和分配他们为共同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假如没有对承诺的履行，就不会

有任何协议，从而也不会有任何联合的事业和系统的合作。但是，财产制度和承诺都是

由道德规则构成的。假如没有道德及其构成规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财产制度，也不可能

有任何对承诺的履行。因为两者在每一个人类共同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人类生活又

必需在共同体中进行，所以，假如没有道德，就不会有人类共同体，从而也不会有人类

生活。”［4］(P43)人类是先有道德，然后才有政治，道德总是先在于政治，没有道德

的在先性，是决不可能有政治的产生。道德先于政治不仅表现为道德构成了财产制度、

分配制度和承诺制度的伦理基石，而且还先在它也是法律的基础：“道德在逻辑上先于

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

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

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

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4］(P35) 



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利-利益与权力-利益的关系。权利-利益是人的欲望和需

要的实在内容，即当人以其自身的生存欲望和需要指向对社会的需要时，它就既构成了

权利-利益，也构成了道德的具体内容，因为人对社会的需要必须以结成特定的(人与社

会、人与人之间)生存关系为实在形式，而这种生存关系本质上是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

他的关系。所以，人一旦创造社会，就必须以道德为基础。人在社会生活中如何达成利

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他之间的协调与和谐，这就需要治理，政治由此产生。而政治治理

的根本功能就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在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他之间的协调与和谐，

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在利己与利他、自爱与爱他之间的协调与和谐的前提就是人人

正当生存权利的维护和合法生存利益的保障。所以，政治必以道德为基础，政治治理必

以道德为价值尺度和根本原则。 

                 二、民主政治的当代本质及其要求 

    有关于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主张：一是认为民主政治就是公

民政治；二是认为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三是主张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四是认为民主

政治就是程序政治。这些主张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民主政治某个方面的特征，但都缺乏

时代性的整体把握。 
   从实践角度看，民主政治必须获得恰当的程序规范才能走向治理实践，然而，一切非

民主的政治形态，同样需要一整套恰当的程序才能够展开自身。所以，程序是一切政治

形态的实践规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 
  同理，任何政治形态既配享有特定的权力，同时也要担当起相应的责任，责任是人类一

切政治形态的本质规定，而不是民主政治所独享的，比如君主政治也必须担当起君主政

治的责任。不同政治形态所担当的政治责任在其性质、范围、目标、任务等方面是有所

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则来源于它们各自对人的看待的不同，具体地讲是对人权、权利、

权力的配享方式与限度规则的不同。 
无可否认，民主政治必须是法治政治，但法治政治并不完全等于民主政治。其理由很简

单，自人类产生国家以来就有法律，就有法治。比如先秦早期齐国在管仲辅政的时期就

是典型的法治社会，但谁能说齐时就是民主政治？再比如西汉的法治可谓严酷，我们能

说西汉时期是法治社会吗？法律治理是政治实践的基本形式，任何国家无论什么时代都

需要这种基本的政治实践形式，哪怕是再典型的人治社会，它同样要通过法律治理的方

式才能实现其人治社会的目的。所以，笼统地把民主政治理解为法治政治的主张，却忽

略了对其前提问题的解决，即这种治理社会的法律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和属于什么人

的法律？我们的思维习惯告诉我们凡是法律规定的，就是公正的、平等的、道德的，但

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却又不时在提醒我们：并不是凡法律都是好的，只有那些基于人人平

等的存在人权和人人平等的生存权利而制定出来的法律并体现和维护共同体人人的共同

意愿、共同意志、共同需要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反之则是坏的法律。而坏的法律比

没有法律更可怕，以坏的法律为准则来治理社会，社会将比没有法律治理更糟糕。 
当然，公民政治也不等于民主政治。所谓公民政治，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但历史和现

实告诉人们，主权在民并不等于主权在人。因为“人”首先是一个自然概念，然后才是

一个文化概念，“主权在人”的最终依据是自然法则，它强调的是人人平等；而“民”

是一个政治概念或者说社会学概念，“主权在民”的最终依据是权力原则，它强调的是

人人必须服从权力所赋予的社会角色，在这种绝对服从模式下人人配享权力者所赋予的

工具性主权，人的工具性存在一旦获得符号的定格就是“民”；人的这种工具性主权一

旦得到语义上的明确，就是“主权在民”。比如古希腊时期的民主政治应该是典型的主

权在民的政治，但后世思想家们(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肇始)却认为这种政治是最不可取

的，其原因就在于它最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治理史可以说

是一部主权在民的治政史，因为自西周的摄政王周公实施民本主义的政治治理实践以

来，经过先秦时期以管仲为首的法家们的实践发挥和儒家孔子、孟子等人的理论发挥，

就一直构成中国政治治理的基本方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P328)的
思想一直成为历代有作为的专制君主的治国座右铭，也是使“少数人的暴政”合法化、

合天理化的必须修辞方式。 
    所以，民主政治既不是单一的公民政治或法治政治，也不是单一的责任政治或程序政



治，而是宪政政治。所谓宪政政治，即以宪法为基础而建立起特定价值坐标的治政理念

和以此为原则建立起国家的政治治理实体与方略。具体地讲，宪政政治即是以一种特定

的国家治政理念为思想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治国方案、蓝图、方略，它由两个基本因素奠

定其形与实之内外表里框架：(1)它必须以宪法为形式构架基础：没有宪法，宪政就没有

形式依托；(2)它必须有其特定的内在价值坐标，这是宪政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所在。当以

具体的价值坐标和宪法为内外表里构架、以特定的国家治政理念为基本内容所建立起来

的政体，就是宪政政体；当以具体的价值坐标和宪法为内外表里构架、以特定的国家治

政理念为基本内容所建立起来的政制、政权，就是宪政政制和宪政政权；当以具体的价

值坐标和宪法为内外表里构架、以特定的国家治政理念为基本内容所建立起来的政府，

就是宪政政府。简言之，宪政政治即是宪政政体、宪政政制、宪政政权、宪政政府的总

称，也就是说，宪政政体、宪政政制、宪政政权和宪政政府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形式规定

和程序规范。 
民主政治即是宪政主义政治，而宪政主义政治必以宪法为其基本的形式构架，“哪里有

宪法，哪里就必然有宪法理论；而宪法理论必定根植于这样的看法：宪政国家是或者希

望是一种道德秩序。”［6］(p262)所有的政治形态都意图于创建一种道德秩序，因而

所有的政治形态必须有一种支撑它的伦理理想、价值尺度、道德原则和行动规范体系，

而不同的伦理理想、价值尺度、道德原则和行动规范体系，才是不同的政治形态的内在

标志和本质规定。能够支撑以宪政为基本规范的民主政治的伦理理想应该是人人的伦理

理想，其根本的价值尺度应该体现人人权利、利益的价值尺度，其所追求的道德原则应

该是人人幸福的道德原则。所以，以宪政为基本规范的民主政治形态，应该是建立在以

普遍权利利益为起点、以完全平等为最高原则、以人人生存自由为目标追求的伦理构架

基础上的政治形态。以此来看，真正的民主政治，首先应该是一种人人平等的政治，人

人平等构成了民主政治的根本价值尺度：人人平等的人道理想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

想，人人平等的自由精神构成了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人人平等的契约原则构成了民主

政治的奠基原则，人人权利-利益平等分配的公正原则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实践原则。所

以，只有以普遍的人道主义(即人人的权利利益)为起点、以完全平等为最高原则、以共同

体自由为目标追求、以契约原则和公正原则为根本规范的法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政治的法治。 

三、实现民主政治的道德建设方向 

人创造社会， 不仅创造了社会得以建立的道德基础，也创造了社会得以维系的政治秩

序。因而，一种道德形态总是支撑起一种政治形态，一种政治形态必然有其支撑它的道

德基础。当代民主政治作为人类社会走向更高文明之境的普适性政治形态，它同样需要

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的支撑。 
如前所述，当代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宪政伦理

道德的支撑。所以，加强宪政伦理道德建设，是实现宪政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途径。   
加强宪政伦理道德的建设，首先必须明确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概括地

讲，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宪治建设，它具体展开为立宪

（创造宪法）→行宪（实施宪法）→护宪（维护宪法）→修宪（完善或发展宪法）；二

是法治建设，其具体展开为立法（创造法律）→司法（实践法律）→护法（维护法律）

→修法（完善或发展法律）。相对地讲，宪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宪治实现的目标。

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是共同体的共同意愿、共同意志、共同需要所形成的共同思想（包括

动机、目标、价值尺度、行动原则等）；支撑宪治和法治的共同思想，不是政治和法律

本身所能提供的，恰恰需要伦理学为其提供。所以，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奠基性问

题是伦理学问题：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宪政伦理学，宪政伦理学是探讨宪政主义

民主政治选择、确立、和治理及其创新的思想基础、伦理动机、人本目标、价值尺度和

行动原则以及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的学问。 
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涉及宪政思想、宪政制度、宪政实践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构成

了宪政伦理-道德探讨的整体视野：宪政主义民主政治选择是对宪政思想（即宪政的伦理

理想、伦理尺度、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形成）的定位；宪政主义民主政治确立表征

为宪政制度的建立，宪政制度的内在支撑是宪政伦理理想，所追求的目标是伦理价值实



现，其根本原则是道德原则，其形式规范定位则表征为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宪政主义

民主政治实践是宪治与法治，其现实目标是实现国家共同体人人平等存在人权的全面维

护和平等生存权利的完全保障，其首要前提是宪治与法治必须合宪、合法（即普遍平等

的自然法则）和合普遍人性要求，其根本任务是权力限度和权力监约，因为“权力是甜

美的东西，愈吃愈有味。权力又像海洛因，越中毒越想抽。尝到权力甜头的人，他们人

生最高的目标就是怎样保持权力，扩大权力和延续权力。人一到了抛开理想，唯权力是

务时，便可以不择手段了。”［7］(P188)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一

个恶棍。”［8］(P109) 
所以，宪政主义民主政治的伦理道德建设必须围绕“人”、“欲”、“权”而展开：

“人”是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目标，他涉及人的实然存在和应然生存两个方

面，前者表述为人与自然、物、生命之间构成一种实然存在的原始关联性，这种原始关

联性的内在本质即是自然法则，这是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的自然伦理基础；后者表征

为人与人、国家、社会、政府之间的应然生存关系的确立：即人缔造社会、国家、政

府，因而个人先于社会、国家、政府，这是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的社会伦理前提。

“欲”为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立提供起点（即动机），也为宪政主义民主政治治理提供

价值方向（即目标）。“欲”根植于人性，人性的本质内容是利益，人性的展开方向是

自私、利己、自爱与无私、利他、自我牺牲的对立统一：二者的统一即是善，二者的对

立即是恶。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动机是协调“人欲”，目标是使共同体人人之欲

（欲的表现形态即是利益）在平等的限度内实现最大程度的满足。所以，“欲”是宪政

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的人性基础。“权”是“欲”的抽象表现，它具体展开为个人之权和

国家之权：个人之权包括人的存在人权和生存权利，前者主要指人人平等的生命权、自

由权、自主权、保障权、幸福权；后者是人的存在人权的生存化展开形态，是人权赋予

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的总和。国家之权包括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

权、政党权、知识话语权和社会舆论权。“权”是宪政主义民主政治的伦理表现：宪政

主义民主政治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权维护、权利保障与权力监约之间的协调与均衡。宪

政伦理研究就是为宪政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合法化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依据，即为宪政

主义民主政治的选择、确立、治理及其创新提供普遍平等的自然法则、人性论基础和人

权维护、权利保障与权力监约的价值尺度、道德原则和行动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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